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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國中教育科
承辦人：蔡佳靜
電話：7995678 #3031
電子信箱：gaging1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中字第11336892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學年度高雄市立國民中學讓愛不輟助你就學計畫 

(57476898_113368920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3學年度高雄市立國民中學讓愛不輟助你就學計

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

復學輔導工作原則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降低單親、失親、隔代教養或外籍配偶等弱勢家庭

照顧子女之經濟負擔，且鼓勵中輟、中輟之虞學生能穩定

就學，維護其就學權益，爰結合民間資源，提供弱勢學生

生活照顧之就學獎助金。

三、就學獎助金核發說明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本市國民中學因家庭經濟弱勢造成中途輟學

或中途輟學之虞學生。

(二)獎助金名額及額度：113學年度計20名；每名每月新臺幣

2,000元。

(三)申請方式：請學校針對申請個案召開相關會議（如個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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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、復學輔導就讀會議），並就個案學生訂定適切每

月出席率目標（如復學後出席率達50%）等，並於函報本

局專案申請時併予說明。

(四)受補助學生所屬學校每月應定期開會，由校長主持，檢

討復學執行成效，改進相關措施，必要時本局得中止復

學實施成效欠佳之學生補助。

正本：本市公立國民中學(含完全中學)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中山大
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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